榕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公务车辆社会
定点停车采购项目比选文件
项目编号：RCHGZFQB202302

现对榕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车辆定点停放项目开展比选采购，欢迎社会各合格供应商前来提交密封的响应文件。
一、项目内容：榕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公务车辆社会定点停车比选采购项目,本项目共三辆公务用车因通勤,线路由福清市开往福州仓山区金山公交总站,最终停放至福州仓山区金山公交总站附近,社会定点停车场停放点需相距金山公交总站不超过2公里。诚邀各社会停车服务公司前来投标报价。
二、采购方式：比选采购.
三、项目采购预算金额：
1、闽K00560预算800元/月，9600元/年；
2、闽K00059预算750元/月，9000元/年；
3、闽K01112预算300元/月，3600元/年。
总费用22200元/年。
四、采购期限一年，采购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，双方如无异议，则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，服务金额不变，合同期最长不超过三年。如遇停放政策改变、搬迁、机构改革等不可抗力因素，项目则自动中止。
五、投标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、具有履行项目服务要求所必须的场地；
3、具备相应服务项目经营范围或相应业务资质。
六、响应文件要求
响应文件一式一份，密封包装并在封口处加盖公章，每份响应文件包含：
1、报价一览表（加盖公章，参考格式见附件1）；
2、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；
七、无效投标认定
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按无效投标认定：
1、响应文件不完整、不齐全的；
2、响应文件未按要求加盖公章及密封的；
3、响应文件报价计算错误的；
4、响应文件报价超出预算金额的；
5、响应文件报价出现两个及以上报价的。
八、项目评审方法 
本项目采用最低评标价法。
1、各投标单位投标文件中所填报价不得超过2.22万元，否则投标无效。 
2、各投标单位投标报价金额，不作为实际结算金额，仅作为评审依据。
九、付款方式
合同签订后，停车费用按季度结算，每季度10日前成交供应商提供上一季度的正规税务发票，采购人收到发票后两周内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合同总价100%合同款。  
因财政集中支付延误时间不计算在付款时间内，成交供应商提交付款单据延迟或缺失的，采购人有权相应顺延付款期限。 
十、注意事项
1、本比选文件未明确的其它约定事项或条款，待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合同时，由双方协商订立。 
2、各投标供应商制作的响应文件务必于2022年8月18日15:00前，邮寄或送达至福清市清荣大道299号，收件人：张老师，电话：18760445653。逾期邮寄或送达的将被拒收。以上若有变更，另行通知。
附件1：投标报价一览表。


       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榕城海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16日
附件1：
投标报价一览表

项目编号：RCHGZFQB202302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预  算（元）
	投标报价（元）
	

	1
	闽K00560
	800元/月
9600元/年
	
	

	2
	闽K00059
	750元/月
9000元/年
	
	

	3
	闽K01112
	300元/月
3600元/年
	
	

	总计（月、年）
	1850元/月
22200元/年
	
	

	报价金额（年）
	
	




投标公司：
日    期：2023年   月    日

